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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2 篇文章。

1.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要件探討

發布日期: 2025-02-25

內文

• A. 地占有人甲主張：甲父乙自民國43年起，即在A地上建築房舍，甲自幼亦在該房地居住，

從未遷居，乙於四十餘年間在A地上建造房屋時，即已知房屋主體結構之一部分坐落在A地

上，足見甲與其父乙在主觀上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客觀上並以在他人土地上建築房屋使用

他人土地，繼續占有已逾四十年，自因時效完成，而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試問有否理由？

亦即是否於他人土地上興建房屋即認主觀上有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首先，根據土地登記行政實務，土地登記規則第118條規定：「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

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

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顯示行政實務來看，如無法提出主觀上

曾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是無法直接辦理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的。

其次，從司法實務而言，則有不同見解。 以下列案例而言，特別的是，最高法院認定應由占

有人舉證其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並發回更審。但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仍認為其於該土地上建造建

築物與單純占有有別，難謂占有人於占有之始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 T. ABLE_PLACEHOLDER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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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章建築可否主張時效取得？

發布日期: 2023-01-19

內文

茲分二種情形說明：

• (一) 占有他人土地：占有人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興建之房屋必屬違章建築。爰要求占有人

應提出該建築係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將使時效取得地上權形同具文。是以，司法院釋字第

291號解釋指明，因無從提出該項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致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與憲法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

• (二) 占有他人建物：占有人無權占有他人建物，該建物為違章建築。因違章建築無從辦理登

記，占有人縱具備時效取得之要件，仍不得時效取得其所有權。

綜上，上開二種情形係屬兩事。第(一)種情形，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占有他人土地，

占有人所興建之建物得為違章建築。第(二)種情形，時效取得建物所有權登記；占有他人建

物，建物本身不得為違章建築。

須強調的是，占有人占有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合法建物，始得主張時效取得建物所有權。

然，占有人之時效利益僅及於建物，未及於土地。

換言之，占有人對於土地不得主張時效取得所有權

（指對未登記土地）及地上權（指已登記土地），

因此占有人時效取得之建物對於土地仍屬無權占

有，土地所有人仍得對地上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

訴請拆屋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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